寻财发〔2022〕87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赣州鼎豪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60734MA381YLJ7H

地  址：赣州市寻乌县长宁镇长安大道25号
在2022年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抽查中，发现你公司代理的人民医院国产医疗设备（项目编号：GZDH2021-XW-G005）、人民医院采购国产心电网络信息系统等设备（项目编号：GZDH2021-XW-G011）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主要违法事实及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经审查，你公司代理的人民医院国产医疗设备项目及人民医院采购国产心电网络信息系统等设备，经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随机抽查，发现存在“评分标准中商务分响应文件制作规范对比打分，优3分，良2分，一般的1分”的违规情况。该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约无关”，《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及《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投标（响应）文件的格式、形式要求应当简化明确，不得因装订、纸张、文件排序等非实质性的格式、形式问题限制和影响供应商投标（响应）”的规定。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我局对你公司作如下处罚：给予警告，责令在十五天内改正到位并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同时并处罚款人民币3000元。当事人应在本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凭缴款码36073422000713683116通过赣服通核缴，缴款完成后可自行通过江西省财政厅官网“非税收入收缴门户网站”打印电子票据，也可到寻乌县财政局打印电子票据。
三、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寻乌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寻乌县财政局地址：长安大道财政大楼

联系电话：0797-2831226   

邮    编：342200

寻乌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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